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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使用 二 三 事 



• 商標法  

§30-Ⅰ-12 

• 防止搶註 

• 商標法§68、70、

95-97 

• 合理使用 §36Ⅰ  

• 商標法§63、64、

57Ⅱ、57Ⅲ 

• 商標、商品服務 

• 商標法§5 

• 定義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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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壹、商標使用概念 

貳、商品/服務性質相當之判斷 

參、先使用商標與搶註 

肆、商標侵權與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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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商標使用概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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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規 

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

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1.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 

2.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 

3.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 

4.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 

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

方式為之者，亦同。 

商標法第5條 



註冊商標使用之認定 

• 商標權人、被授權人 

主體 

• 商標(同一性)、註冊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 

客體 

• 申請廢止/評定日前3年、台灣、網路(.tw) 

期限、地域 

• 應有註冊商標、使用日期、使用人之標示 

• 其他可辨識註冊商標、使用日期及使用人之佐證資料 

• 證據應互相勾稽串聯，足認有使用之客觀事證 

使用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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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示 

註冊指定 
商品/服務 

實際使用 
商品/服務 

化妝品 粉餅、眼影 

人體用藥品 

藥劑調配服務 

超級市場服務 

各種病理檢驗服務 

動物用藥品 

銀行服務 信用卡發行服務 

菸酒特定商品零售 



商標使用態樣-商品 
 將商標直接標示在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上  

 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  

 網路、電視、廣播、新聞紙類、電子看板等媒體上顯
示商標，促銷即將或已投入市場的商品  

 例如：藥品業者將藥品商標標示在藥錠、藥盒、成分
說明書、海報、宣傳單等物件或文書上；舉辦產品上
市說明會，促銷製造銷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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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用藥品、
獸用殺腸蟲藥、
獸用驅寄生蟲
藥 

註冊第891806號 



商標使用態樣-服務(1) 

 為他人提供勞務，將商標用在所提供服務營業上的相
關物品，或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  

 網路、電視、廣播、新聞紙類、電子看板等媒體上顯示商
標，促銷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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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餐飲服務，標示在營業招牌、員工制服、餐盤、菜單、價目表、
名片等與餐飲服務相關的物品或文書上，或參加美食展等展覽活動。 

註冊第01641512號 

冷熱飲料店； 
……速食店；早
餐店；漢堡店； 
……備辦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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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表彰服務的商標使用在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上，有

使人認為是促銷該等商品，就不是提供服務商標之使用 

商標使用態樣-服務(2) 

註冊第00164775號 

嬰兒、成人紙尿褲、
衛生棉、奶瓶、奶
嘴、衛生醫療補助
品之零售，布疋、
衣著、服飾品零售，
五金及家庭日常用
品零售，代理進出
口服務及代理國內
廠商各種產品之報
價、投標、經銷、
商情之提供。 



商標使用態樣-服務(3) 

 必須對他人實際提供勞務或活動，與銷售自己商品所

必須附帶提供的相關服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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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網站規劃建置服務  

提出自己網站後台資料。
屬該事業內部供自己電腦
後台管理者查閱及編修使
用的文件，無法作為商標
權人係為他人所提供指定
服務的客觀事證  

例如：代理進出口服務  

指代理他人從事進出口業務
若將註冊商標使用在自己商
品的進出口，不能認為使用
在「代理進出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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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定原則 
• 案例探討 
 

貳、商品或服務性質相當之判斷 



智慧財產法律

座談會 /行政

訴訟類議題 /

第1號 

一一舉證 

專利商標新

法審查基準

適用問題及

相關案例溝

通座談會/商

標議題三 

同性質 (商品

組群4碼、6

碼) 

最高行政法

院 106 年判

字第 163 號

判決 

實際使用範

圍應與註冊

指定商品/服

務相符合 

  

智慧財產法

律座談會/行

政訴訟類議

題/第3號 

甲說-同性質 

乙說-最高行

政法院見解 

註冊商標使用

之注意事項 

同性質 /性質

相當  

 

商品/服務使用認定之歷程 

99.05.21 101.09.28 106.03.30 108.05.06 108.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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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IP法律   
座談會 

101年
IP法律
座談會 

99年    
IP法律  
座談會 

商標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商標廢止事件，有關商
標有無使用是否以所指定之「商品／服務」的類別為限？ 

商品或服務之使用認定 



司法院 108 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 

甲
說 

 商標指定使用於多項商品或服務，原則上商標權人應依指定使用商
品／服務逐項提出使用證據。  

 為免失之過苛， 1 0 1  年座談會研討結果：具體性的商品／服務名稱，
原則上應逐一個別檢送。  

 部分具體商品服務的使用證據，對於與之「同性質」的其他商品服
務雖未檢送，亦可認為有使用。  

 「同性質」之商品服務，可參考智慧局商品或服務分類  6  碼之商品
服務（組群未分類至  6  碼者，以  4  碼為準）  

 在個案判斷時若認不妥適，可再就具體商品服務之用途、功能、材
料、製程或商標權人實際經營之產銷型態及提供者等客觀事實綜合
考量後認定，若性質不同，仍得認未使用而廢止該商品服務之註冊  

 商品／服務「類似」在界定商標權的權利保護範圍，二者不應混為
一談，不宜援引「類似」概念  

 以免過度擴張商品使用之保護範圍而失去商標法 ( § 6 3 - 1 - 2 )促使商
標權人為維權而應積極使用其註冊商標於指定使用商品／服務之本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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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 108 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 

乙
說 

 使用註冊商標，應特別留意實際使用的商品或服務範圍是否與註冊
指定的商品或服務相符合。  

 判斷標準應就商標實際使用時，二者商品或服務之內容、專業技術、
用途、功能等等是否相同，在商業交易習慣上，一般公眾能否認定
係相同商品或服務而定。  

 商品或服務係同類或同群組之總括概念，或類似商品或服務本質的
總括概念者上位概念，而相對於上位概念之下位概念則為具體商品
或服務  

 若使用具體下位概念商品或服務者，應認定使用於概括之上位概念
商品或服務，但反之不得認係使用。 (粉餅化妝品；信用卡發行服
務銀行服務 )  

 商標法第  6 3  條規定並無「類似」商品之文字  
 「類似」商品或服務，係判斷混淆誤認之虞之因素之一，與商標法

第  6 3  條規定之真正實際使用並非相同；在舉例中誤引類似商品之
文字，將導致觀念混淆，自非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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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權人已提出部分具體商品/服務之使用證據，與之同性質之其他

商品/服務雖未提出，亦可認為有使用。 

「同性質」商品/服務，可參考商品或服務分類6碼之商品/服務，      

6 碼項下之商品/服務名稱，原則上認定為性質相同。 

參加人提出之使用證據，堪認有使用濕紙巾、紙尿褲、紙尿片等商品 

「面紙、紙巾、衛生紙、化粧紙、餐巾紙、馬桶衛生墊紙」商品與濕

紙巾商品同為第160201小類組，其性質相當，亦堪認有使用。 

 註冊第00694912號 
 中台廢字L01030183  

廢止不成立 
 經訴字10406310260  

訴願駁回 

 智慧財產法院104行商訴129 
原告之訴駁回 

案例1-使用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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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紙、紙巾、衛生紙、化粧紙、
餐巾紙、濕紙巾、馬桶衛生墊紙、
紙尿褲、紙尿片 160201 



嬰兒、成人紙尿褲、衛生棉、奶瓶、奶嘴、衛生醫
療補助品之零售，布疋、衣著、服飾品零售，五金
及家庭日常用品零售，代理進出口服務及代理國內
廠商各種產品之報價、投標、經銷、商情之提供。 

 判決理由，前述108年度智慧財產法院座談會 (乙說) 

 零售服務，係指將各種商品匯集以方便消費者瀏覽與選購之服務 

• 商標使用於與零售商品有關的商業文書或廣告，僅傳遞已行銷於市
場的零售商品之商業訊息，有使人誤認係行銷該零售商品者，應非
屬零售服務之商標使用。 

 上訴所引原審法院104年度行商訴字第129號行政判決謂：商品
或服務間是否具相同性質，得以商品或服務之分類組群作為判斷
之基礎云云（據查詢該案未上訴本院），顯屬單一判決見解，而
非可採。 

 註冊第00164775號 
 中台廢字L01030188，廢止成立 
 經訴字10406316230 ，訴願駁回 

 
 智慧財產法院105行商訴4，原告之

訴駁回(僅就「 嬰兒、成人紙尿褲、衛
生棉之零售」部分服務，提出爭訟) 

案例2-使用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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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行政法院106判163，
上訴駁回 



 註冊第01522282號 
 中台廢字L01040484  

 廢止成立 
 經訴字10606310130   

訴願駁回 
 

案例3-使用認定 

公事包；皮箱；旅行箱；皮革製盒；

皮革；鑰匙包；書包；旅行用衣物

袋；錢包；購物袋；運動包；家具

用皮緣飾；皮製帶；護照皮夾；皮

板製盒；行李箱；傘；人造皮革；

動物皮；寵物衣服； 1803 

第18類： 

1804 

1805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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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行商

訴字第160號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註

冊第 1522282 號商標

「皮箱；旅行箱；行李箱」

之註冊應予廢止部分均撤

銷。 



 廣告商品為行李箱，其類似之商品為皮箱、旅行箱，足認系爭商
標有於指定使用之「皮箱；旅行箱；行李箱」商品為有關之廣告。 
 

 至於「人造皮革；公事包；皮革製盒；皮革；鑰匙包；書包；旅行用衣物
袋；錢包；購物袋；運動包；家具用皮緣飾；皮製帶；護照皮夾；寵物衣
服；傘；動物皮；皮板製盒」商品部分，因原告並未提出相關使用證據，
無法認定其未違反商標法第63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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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法院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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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使用認定 

 註冊第01439368號 
 指定商品共59項 
 申請廢止人申請廢止57項商品 
【 自 行 車 鏈 條 、 機 車 用 鏈 

除外 】 
 
 實際使用於「MOTOCYCLE 

CHAIN」、「汽車鏈條」等鏈
條商品 
 

 中台廢字L01050242 
(部分廢止) 

「自行車、自行車零組件、自行車方向指示器、
自行車輻條、自行車馬達、自行車剎車、自行
車輪圈、自行車傳動齒輪組、電動自行車、自
行車用齒輪、兒童騎乘用自行車、電動交通工
具；汽車、汽車零組件、機車、機車零組件、
齒輪、活塞、內燃機、火星塞、汽車避震器、
剎車盤、齒輪箱、車輛馬達、剎車蹄片、剎車
來令、起動裝置、變速齒輪、減速齒輪、車輛
引擎、前變速器、後變速器、倒車警示器、電
動汽車、電動機車、車輛變速箱、車輛液壓系
統、汽車用鏈、機車用齒輪、方向指示器、車
輛用噴射引擎、全地形車、陸上交通工具用傳
動裝置、陸上交通工具用驅動鏈條、陸上交通
工具用噴射引擎」 

廢止不成立(45項商品)： 

船舶、船舶零組件；車輛用防盜裝置、汽車防
盜警報器、車輛用防盜警報器、機車防盜警報
器；輪胎；機車篷套；車輛傳動膠帶、車輛傳
動皮帶；手推車、嬰兒車 

廢止註冊(12項商品)： 

1205、1206 

1201、1210、1211、
1213、1215 

1205、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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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自行車零組件、自行車方向指示器、
自行車輻條、自行車馬達、自行車剎車、自行
車輪圈、自行車傳動齒輪組、電動自行車、自
行車用齒輪、兒童騎乘用自行車、電動交通工
具；汽車、汽車零組件、機車、機車零組件、
齒輪、活塞、內燃機、火星塞、汽車避震器、
剎車盤、齒輪箱、車輛馬達、剎車蹄片、剎車
來令、起動裝置、變速齒輪、減速齒輪、車輛
引擎、前變速器、後變速器、倒車警示器、電
動汽車、電動機車、車輛變速箱、車輛液壓系
統、汽車用鏈、機車用齒輪、方向指示器、車
輛用噴射引擎、全地形車、陸上交通工具用傳
動裝置、陸上交通工具用驅動鏈條、陸上交通
工具用噴射引擎」 

廢止不成立(45項商品)： 

 智慧財產法院1 0 7行
商訴第9號，部分撤
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僅認5項商品有使用  
 自行車零組件 
 汽車零組件 
 機車零組件 
 汽車用鏈 
 陸上交通工具用驅動鏈條 

 

1205 
1206 

IP法院見解(1) 



22 

參加人業將系爭商標使用於「自行車鏈條」 、「機車用鏈」、  
「 汽車用鏈」商品，為原告所不爭執 

實際使用 註冊商品 

屬「自行車零組件」  「自行車零組件」有使用 自行車鏈條 

機車用鏈 

屬 「機車零組件」，且
「機車用鏈」與「陸上
交通工具用驅動鏈條」
均屬用於陸上車輛之鏈
條產品，為同性質商品 

「機車零組件、陸上交通
工具用驅動鏈條」有使用 

汽車用鏈 屬「汽車零組件」 
「汽車零組件、汽車用鏈 」
有使用 

IP法院見解(2) 



 用途、功能及目的，不同  
 未具上下位、包含、重疊或相當之關係  
 在商業交易習慣上，一般公眾無法認定該等

鏈條商品與「自行車…陸上交通工具用噴射
引擎」之性質相同  

 難認有使用系爭商標於該部分商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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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法院見解(3) 

自行車、自行車方向指示器、自
行車輻條、自行車馬達 、自行車
剎車、自行車輪圈、自行車傳動
齒輪組、電動自行車、自行車用
齒輪、兒童騎乘用自行車 

自行車鏈條  

電動交通工具；汽車、機車、齒輪、活塞、 
內燃機、火星塞、汽車避震器、剎車盤、
齒輪箱、車輛馬達、剎車蹄片、剎車來令、
起動裝置、變速齒輪、減速齒 輪、車輛引
擎、前變速器、後變速器、倒車警示器、
電動汽車、電動機車、車輛變速箱、車輛
液壓系統、機車用齒輪、方向指示器、車
輛用噴射引擎、全地形車、陸上交通 工具
用傳動裝置、陸上交通工具用噴射引擎 

機車用鏈、汽車用鏈  



 認定商標有無使用在原註冊指定使用之商品，應以其實際具體使
用證據與各個註冊指定使用之商品為比較，以認定是否為同性質
商品 
被告以參加人所提「自行車鏈條、機車用鏈、汽車用鏈」具體使用證

據認定各上位階「零組件」商品有使用 ，再以「自行車…陸上交通工
具用噴射引擎」商品與「零組件」商品性質相當，而認為亦有使用云
云，其比對判斷方式容有違誤 

 
 具有完整運輸功能之商品，與「零組件」商品之性質全然不相同，

不能以「鏈條」為該完整運輸工具之零組件一部分，即謂「鏈條」
與「車輛」為性質相同商品 
 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兒童騎乘用自行車、電動交通工具、汽車、機

車、電動汽車、電動機車 、全地形車等 
 

 本院105 年度行商訴字第54號判決 
 認定實際使用於「蛋糕」商品，與該案商標指定使用於「蜜餞、糖果、

餅乾、乾點、麵包、蛋糕」商品，二者為同性質商品，情節與本案有
別，難比附援引，執為有利被告及參加人之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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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法院見解(4) 



 智慧財產法院105行商訴字第54號 

 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 證人證詞、交易相對人之函覆 

• 原證5、6、9之蛋糕照片、 紙製包
裝盒照片、庭呈之蛋糕等商品型錄、
客戶報價單 

 註冊第00650036號 

 中台廢字第L01030449號 
廢止註冊 

 經訴字第10506301020號 
訴願駁回 

案例5-使用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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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使用(同一性) 註冊商標 

指定商品：蜜餞、糖果、餅乾、乾點、麵包、蛋糕 

290802 300601 300602 



訴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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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餞 

糖果 

餅乾 

乾點 

麵包 

蛋糕 
300602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行商

訴字第54號；撤銷訴願決

定及原處分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

第133號判決；「蛋糕」有

使用；其他商品，廢棄原判

決 

108年度行商更(一)字第5號；

性質相同之「餅乾、乾點、

麵包」商品，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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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法院見解-原判決 

 已提出部分具體商品或服務之使用證據，與之同性質之其他商品或服
務雖未提出，亦應認為有使用，不宜遽予廢止： 
 在商標權有效期間內，商標權人可依其商業考量，逐步擴大其註冊商標使用之商

品或服務種類及範圍，法律並未強制商標權人必須於註冊後立即、全面使用註冊

商標於所有指定之商品或服務。 

 該廢止之商品或服務項目，如准許第三人另行申請註冊，將造成消費者對於相同

或近似之商標指定於同性質之商品或服務，產生混淆誤認，實屬不當，如不准第

三人另行申請註冊，則廢止該部分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對於相關消費者及第三人

亦無實益。 

 

 「蛋糕」與「蜜餞、糖果、餅乾、乾點、麵包」商品，均屬喜餅禮盒、休閒
零食之常見商品，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將前揭商品組合販售可
滿足消費者多樣化口味選擇之需求，商品產製者及行銷管道相同或高度重疊，
應屬性質相同且高度類似商品。 
 

 已提出蛋糕商品之使用證據，其餘同性質之「蜜餞、糖果、餅乾、乾點、麵
包」商品的使用證據雖未提出，仍無商標法第63條第1 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 



最高行政法院見解(1) 

 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判字第163號判決意旨 

 不要誤用「類似」商品/服務概念 

 商標維權使用 

須按社會一般通念，維持商標與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務間的同一連

結關係，才能認有使用； 

 商標侵權使用 

不限同一商品或服務，包括類似商品或服務；此在侵權保護商標權

人方面，不得不採商標的權利範圍有所擴張方式，以求周全保護。 

 若在商標維權使用同一性的概念加以擴張，將使商標權利大幅擴大，

不僅缺乏法律依據，也將不當排擠他人的運用未經註冊商標而為商業競爭的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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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見解(2) 

 判決結論 
原判決除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就系爭商標指定於「蛋糕」

商品部分外，均廢棄，發回智慧財產法院；其餘上訴駁回。  

 
判決理由 

商標的使用同一性判斷與商標近似致混淆誤認之虞判斷，兩者判斷

標準及法理基礎，各有不同；原判決將兩者相提並論，自有違誤。 

「蛋糕」與「蜜餞、糖果、餅乾、乾點」，並無上下位、包含、重

疊或相當之關係，商品之產製者、販賣者、行銷管道及消費群均不

同，實非性質相同商品。 

至於「蛋糕」與「麵包」商品，雖產製者及行銷管道相同或高度重

疊，但仍非同一商品，於指定商品時需分別指定，仍須分別使用系

爭商標，一般消費者亦可輕易分辨「蛋糕」及「麵包」商品之差異， 

原判決不當擴張解釋，顯係對商標法第57條第4項規定之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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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法院更審(1) 

 援引司法院108 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行政訴訟類相關議題第3 

號提案研討結果 

 已檢送部分具體商品或服務之使用證據，與之「同性質」的其他

商品或服務雖未檢送，亦可認有使用。 

 「同性質」商品或服務，可參考被告機關編定之商品或服務分類

（組群未分類至6 碼者，以4 碼為準） 

 個案判斷若認不妥適，可再就具體商品服務之用途、功能、材料、

製程或商標權人實際經營之產銷型態及提供者等客觀事實綜合考

量後認定，性質不同者，仍得廢止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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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蛋糕」商品部分，業經判決確定。 

 應認為同性質之「餅乾、乾點、麵包」商品亦有使用 

 惟不及於不同性質之「蜜餞、糖果」商品 



IP法院更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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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與「餅乾、乾點、麵包」均為「300602」組群； 

 同為糕餅烘焙業者所產製提供；材料均為麵（米）粉、製程

十分相近； 

 在商業交易習慣上，該等商品之銷售場所亦相同或高度重疊 

 對同一業者而言，該等商品彼此間隨時可透過現有材料產製，

提供予相關消費者，滿足相關消費者需求相同 

 依社會一般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應屬性質相同之商品。 

《烘焙》芝麻奶茶藜麥蛋糕麵包～雙重口味，給您雙重的好滋味 
圖片來源：https://zi.media/@wenjoylife/post/Uu1xas 

https://zi.media/@wenjoylife/post/Uu1xas


IP法院更審(3) 

 「蜜餞」商品分類「290802」；「糖果」商品分類「300601」

與「蛋糕」商品分類「300602」分屬不同組群 

 蜜餞 

以梅、桃、杏、梨、棗、冬瓜、生薑或果仁等為原料，用糖或

蜂蜜醃漬後而加工製成之脫水果蔬或糖漬果蔬； 

 糖果 

以糖類為主要成份，經高溫溶糖熬煮所製成 

 蜜餞、糖果 v 蛋糕 

於材料、製程、實際產銷型態及提供者，均有差異， 

非屬同性質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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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6-使用認定 
 註冊第1 5 8 3 3 7 1  號商標  
 中台廢字 L 0 1 0 6 0 4 6 0   

廢止不成立  
 經訴字第1 0 8 0 6 3 1 1 0 5 0號  

訴願駁回  

手動手工具；起子頭；螺絲攻；鋸；扳
手；複合扳手；手動打釘槍；其他鎖固用
手工具；扳手套裝扳頭；手動扳手用套筒；
手動式千斤頂；金屬帶用拉伸工具（手工
具）；棘輪；螺紋切削工具（手工具）；
鑽孔用手工具；鑿具（手工具）  

第8類 ( 1 6項商品 )：  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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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108
年度行商訴字第134號  

 部分撤銷 (15項商品 )  

安裝於電鑽上，用
以轉接四溝式鑽頭 

或稱  

實際  
使用  

圖片來源：https://ct.yimg.com/xd/api/res/1.2/JADFgawNuRRg5DswmHhBPA--
/YXBwaWQ9eXR3YXVjdGlvbnNlcnZpY2U7aD03MDA7cT04NTtyb3RhdGU9YXV0bzt3PTQ4MA--/https://s.yimg.com/ob/image/f3e96617-4a78-4c21-a4a9-
0312aa72e469.jpg 

https://ct.yimg.com/xd/api/res/1.2/JADFgawNuRRg5DswmHhBPA--/YXBwaWQ9eXR3YXVjdGlvbnNlcnZpY2U7aD03MDA7cT04NTtyb3RhdGU9YXV0bzt3PTQ4MA--/https:/s.yimg.com/ob/image/f3e96617-4a78-4c21-a4a9-0312aa72e469.jpg
https://ct.yimg.com/xd/api/res/1.2/JADFgawNuRRg5DswmHhBPA--/YXBwaWQ9eXR3YXVjdGlvbnNlcnZpY2U7aD03MDA7cT04NTtyb3RhdGU9YXV0bzt3PTQ4MA--/https:/s.yimg.com/ob/image/f3e96617-4a78-4c21-a4a9-0312aa72e469.jpg
https://ct.yimg.com/xd/api/res/1.2/JADFgawNuRRg5DswmHhBPA--/YXBwaWQ9eXR3YXVjdGlvbnNlcnZpY2U7aD03MDA7cT04NTtyb3RhdGU9YXV0bzt3PTQ4MA--/https:/s.yimg.com/ob/image/f3e96617-4a78-4c21-a4a9-0312aa72e469.jpg
https://ct.yimg.com/xd/api/res/1.2/JADFgawNuRRg5DswmHhBPA--/YXBwaWQ9eXR3YXVjdGlvbnNlcnZpY2U7aD03MDA7cT04NTtyb3RhdGU9YXV0bzt3PTQ4MA--/https:/s.yimg.com/ob/image/f3e96617-4a78-4c21-a4a9-0312aa72e469.jpg
https://ct.yimg.com/xd/api/res/1.2/JADFgawNuRRg5DswmHhBPA--/YXBwaWQ9eXR3YXVjdGlvbnNlcnZpY2U7aD03MDA7cT04NTtyb3RhdGU9YXV0bzt3PTQ4MA--/https:/s.yimg.com/ob/image/f3e96617-4a78-4c21-a4a9-0312aa72e469.jpg
https://ct.yimg.com/xd/api/res/1.2/JADFgawNuRRg5DswmHhBPA--/YXBwaWQ9eXR3YXVjdGlvbnNlcnZpY2U7aD03MDA7cT04NTtyb3RhdGU9YXV0bzt3PTQ4MA--/https:/s.yimg.com/ob/image/f3e96617-4a78-4c21-a4a9-0312aa72e469.jpg
https://ct.yimg.com/xd/api/res/1.2/JADFgawNuRRg5DswmHhBPA--/YXBwaWQ9eXR3YXVjdGlvbnNlcnZpY2U7aD03MDA7cT04NTtyb3RhdGU9YXV0bzt3PTQ4MA--/https:/s.yimg.com/ob/image/f3e96617-4a78-4c21-a4a9-0312aa72e469.jpg
https://ct.yimg.com/xd/api/res/1.2/JADFgawNuRRg5DswmHhBPA--/YXBwaWQ9eXR3YXVjdGlvbnNlcnZpY2U7aD03MDA7cT04NTtyb3RhdGU9YXV0bzt3PTQ4MA--/https:/s.yimg.com/ob/image/f3e96617-4a78-4c21-a4a9-0312aa72e469.jpg
https://ct.yimg.com/xd/api/res/1.2/JADFgawNuRRg5DswmHhBPA--/YXBwaWQ9eXR3YXVjdGlvbnNlcnZpY2U7aD03MDA7cT04NTtyb3RhdGU9YXV0bzt3PTQ4MA--/https:/s.yimg.com/ob/image/f3e96617-4a78-4c21-a4a9-0312aa72e469.jpg
https://ct.yimg.com/xd/api/res/1.2/JADFgawNuRRg5DswmHhBPA--/YXBwaWQ9eXR3YXVjdGlvbnNlcnZpY2U7aD03MDA7cT04NTtyb3RhdGU9YXV0bzt3PTQ4MA--/https:/s.yimg.com/ob/image/f3e96617-4a78-4c21-a4a9-0312aa72e469.jpg
https://ct.yimg.com/xd/api/res/1.2/JADFgawNuRRg5DswmHhBPA--/YXBwaWQ9eXR3YXVjdGlvbnNlcnZpY2U7aD03MDA7cT04NTtyb3RhdGU9YXV0bzt3PTQ4MA--/https:/s.yimg.com/ob/image/f3e96617-4a78-4c21-a4a9-0312aa72e469.jpg
https://ct.yimg.com/xd/api/res/1.2/JADFgawNuRRg5DswmHhBPA--/YXBwaWQ9eXR3YXVjdGlvbnNlcnZpY2U7aD03MDA7cT04NTtyb3RhdGU9YXV0bzt3PTQ4MA--/https:/s.yimg.com/ob/image/f3e96617-4a78-4c21-a4a9-0312aa72e469.jpg
https://ct.yimg.com/xd/api/res/1.2/JADFgawNuRRg5DswmHhBPA--/YXBwaWQ9eXR3YXVjdGlvbnNlcnZpY2U7aD03MDA7cT04NTtyb3RhdGU9YXV0bzt3PTQ4MA--/https:/s.yimg.com/ob/image/f3e96617-4a78-4c21-a4a9-0312aa72e469.jpg
https://ct.yimg.com/xd/api/res/1.2/JADFgawNuRRg5DswmHhBPA--/YXBwaWQ9eXR3YXVjdGlvbnNlcnZpY2U7aD03MDA7cT04NTtyb3RhdGU9YXV0bzt3PTQ4MA--/https:/s.yimg.com/ob/image/f3e96617-4a78-4c21-a4a9-0312aa72e469.jpg


 參加人所提出「六角轉四溝快脫接桿」或稱「 S D S  鑿壁快
脫接頭」之使用證據  
 雖係連接電鑽與電鑽鑽尾之配件，應屬第7類「動力

手工具」之相關商品  
• 依採購單「品名／規格」欄記載：「電動溝歐美日機種的電鑽均

可使用」  
• 商品照片顯示有電鑽圖樣，並記載：「 1 4 . 4 V  ～ 1 8 V  衝擊電鑽

皆可適用」等語  

 
 惟 S D S  鑿壁快脫接頭商品係配件可使用於第7  類「動

力手工具」，亦可使用於第8類「手動手工具」，原處
分及訴願決定就此部分之審認，尚無違誤。  

 
 參加人僅提出屬於第8類上位概念之「手動手工具」使用

證據，且與下位概念之其他1 5項商品性質不同，本院仍應
就其他1 5項商品是否有廢止事由為審酌。  

IP法院見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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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99年5 月21日司法院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行政訴訟類第1號
會議決議： 
 商標權人僅提出其中一種指定商品之使用證據，其他指

定商品之使用證據則未提出，難謂已盡證明使用之責。  

 智慧財產局應續令商標權人提出全部指定商品之使用證

據，如商標權人不能提出其他指定商品之使用證據時，

即應就該部分商品廢止註冊。  

 

 最高行政法院106 年度判字第163 號判決 
 使用註冊商標，應特別留意實際使用的商品或服務範圍

是否與註冊指定的商品或服務相符合。  

 使用具體下位概念商品或服務者，應認定使用於概括之

上位概念商品或服務，但反之不得認係使用。  

IP法院見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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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法院見解(3) 

 使用概括之上位概念商品，不得認使用具體下位概念商品 
 被告以「六角轉四溝快脫接桿」或「SDS 鑿壁快脫接頭」資料，該

當第8類上位概念「手動手工具」之使用證據，即認系爭商標所有下

位概念之指定使用商品均有使用，實違反最高行政法院106 年度判

字第163 號判決所闡釋：「若使用概括之上位概念商品，不得認係

使用具體下位概念商品」之意旨。 

 

 用途功能不同，非同性質商品 
「六角轉四溝快脫接桿」或「SDS鑿壁快脫接頭」，係由鉻釩鋼材質

所製成，使用方式係安裝於電鑽上，用以轉接四溝式鑽頭 

 核其用途、功能，均與其他15項下位概念商品不同，不可認為

係同性質商品。 

其他15項商品 

起子頭；螺絲攻；鋸；扳手；複合扳手；手動打釘槍；其他鎖固用手工具；

扳手套裝扳頭；手動扳手用套筒；手動式千斤頂；金屬帶用拉伸工具（手工

具）；棘輪；螺紋切削工具（手工具）；鑽孔用手工具；鑿具（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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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7-使用認定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1 0 8年
度行商訴字第1 1 4號  

原告僅就2項商品提出訴訟  

法院部分撤銷 ( 1項商品 )  第9類  

救生防護用具附求生裝備之工作服、無塵衣、電腦用防護衣、焊接用防

護衣、噴灑農藥用防護衣、抗靜電衣、防爆衣、工業用安全帶、工業用

防護手套、安全網、工業用防Ｘ光手套、防彈背心、工人用護膝墊、防

事故和防輻射和防火服裝、防事故和防輻射和防火用鞋、摩托車運動

用安全防護衣、防火衣、防火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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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 
 註冊第1 4 0 5 0 6 0  號  
 中台廢字L 0 1 0 6 0 5 2 0  
廢止註冊  

 經訴字第1 0 8 0 6 3 0 7 7 5 0號  
訴願駁回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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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使用事證 



防火鞋  

• 商標使用具同一性 

• 使用證據 

– 銀色防火耐熱鞋 

– 發貨單、發票、商品實物 

– 所載買受人OO公司、品名、
數量、價值等相符 

– 傳喚證人 
(買受人之總務人員) 

 

防事故和防輻射和防火用鞋  

• 非3種不同鞋類商品 

• 尼斯分類原文「shoes for 
protection against 
accidents ,irradiation and 
fire」，指具有防事故、防輻射
及防火等複合功能之鞋子商品 

• 原告指定為2種商品，應可辨別
該商品係指單一商品且具有複
合功能，否則即屬重複申請註
冊「防火鞋」商品 

• 證據不足認定該商品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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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法院見解 

同4碼商品 
具體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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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判字第163號判決意旨，具重要參考價值 

最高行政法院 

• 商品/服務同性質或性質相當之認定，較商品/服務分類4碼

或6碼組群範圍更限縮 

智慧財產法院 

• 註冊商標之使用注意事項，108.08.23修正施行 

智慧財產局 

• 應注意實際使用商品/服務，應與註冊指定使用商品/服務相

符合 

商標權人 

商品或服務性質相當之判斷 



商標使用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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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其內容、專業技術、用途、功能等是否相同，在商業交

易習慣上，一般公眾能否認定係相同商品或服務而定 

實際使用與註冊指定內容應相符 

• 涵義廣泛或概括性名稱，可檢送概念範圍內之具體性商品

/服務作為使用證據 (具上下位、包含、重疊或相當等關係) 

• 具體性名稱，應提出該具體商品/服務之使用證據 

• 於「性質相當」或「同性質」合理範圍內，始認定有使用 

商品/服務性質相當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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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法§30-Ⅰ-10、12
適用原則 

• 商標相對先使用 
• 影響商品類似範圍情形 
 

參、先使用商標與搶註 



• 商標「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之商標，而申請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

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

者。」不得註冊。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 

• 避免剽竊他人創用/先使用商標或標章而搶先註冊 

• 巴黎公約第6條之7第1項規定、擴大適用範圍 

立法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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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規 



44 

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12款之適用原則 

先使用/時點/相對性 

特定關係 知悉 意圖仿襲 

商品/服務之類似範圍 

法規適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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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IP法律   
座談會 

107年商
標案例溝
通座談會 

103年商

標案例溝

通座談會 

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2 款所規定「…他人『先使
用』…之商標」有無包含他人「先使用」且「國內已註
冊」之商標？ 

第10、12款之適用原則 



第10、12款之適用原則 

第10款 構成要件 第12款 構成要件 

 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註冊商標

或申請在先之商標 

 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

之商標 

 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申請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約、

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 

 知悉他人商標存在 

 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者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

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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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 108 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 

甲
說 

 本款規定「他人『先使用』之商標」，以文義解釋並未排除已
註冊商標，只要是先使用之任何商標，不論是否為著名商標，
不分國內外使用，均有本款之適用。  

 倘將先使用之商標限於國內未註冊之商標為限，將增加法律條
文所無之限制。  

 本款著重在排除後商標申請人主觀惡意之情形，不以後商標與
前商標是否構成混淆誤認為要件，故本條款與同條項第  1 0款
之要件明顯有別。  

 105 年度行商訴字第 30 號行政判決 

 106 年度行商訴字第 46 、123、149號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商訴字第 28 、31、100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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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 108 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 

乙
說 

 本款規定在避免因知悉他人先使用之商標存在，而剽竊他人商標搶先註冊

之行為，若先權利人已有註冊在先之商標，即無所謂遭他人「搶先註冊」

可言。 

 本款之「他人『先使用』商標」應以國內未註冊商標為限。 

 倘先使用之商標於國內已註冊，則適用同條項第10 款即已足，無再予適

用本條款之必要。 

 106 年度行商訴字第 64、76、130、132、146號行政判決 

 107 年度行商訴字第 13、17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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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先使用與搶註 

各種男、女服裝、運動裝、休閒服、童
裝、套裝、夾克、男、女內衣褲、襯衫 
 
註冊第00536519號 
商標專用期間  80.10.01~110.09.30 

據爭 系爭 

49 

衣服、內衣、汗衫、……、服飾用手
套、初生嬰兒服、嬰兒褲、嬰兒和服。 
 
註冊第01795334號 
申請日 105.02.25 

 評定條款30-1-10、11、12 

 中台評字第H01060054號 

第12款，撤銷註冊 

 經訴字10806307630訴願駁回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度行商訴

字第97號 原告之訴駁回 

援引前述司法院108年度「智

慧財產法律座談會」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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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評定人 

74.04.16~104.04.15 

商標到期消滅 

衣服類商品 

案例事實 

與系爭近似程度較高 



案例事實 (原告主張) 

第1 2款規定係針對未經註冊的知名商標，或在未及註冊
之前遭到特定關係者惡意搶註而設  
 

不應適用於商標權人逾期未申請延展拋棄等，因可歸責
於己而導致商標權消滅之情形  

否則無異於商標權人得自行在商標逾期不予延展、拋棄
情況下，仍繼續享有商標權利，卻不需履行商標法相關
繳納規費、依期延展義務之情形，與商標法第4 7條規定
互相矛盾  

據爭商標既已期限屆滿未予延展而消滅，不應再予其有
商標專用及類似效果之權利，否則將導致商標法第4 7條
規定形同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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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法院見解(1) 

 惡意仿襲先使用商標而申請註冊者，尚不得以先使用商標業經
第三人使用或註冊為由，而排除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之
適用（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依其文義解釋並未排除已註冊商標，只要是先使用之任何商標，
不論是否為著名商標，不分國內外使用，亦不問於國內註冊與
否，均適用。 

 倘將先使用之商標限於國內未註冊之商標，將增加法律條文所
無之限制。 

 本款著重在排除後商標申請人主觀惡意之情形，並不以後商標
與前商標是否構成混淆誤認為要件，本條款與同條項第10款之
要件尚屬有別。 

甲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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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法院見解(2) 

 第12款之他人「先使用」之商標，不論在國內有無註冊均有適用，
亦未排除註冊後因商標權期間屆滿而消滅之商標 

 據爭商標(右4)專用期限到期
(2015.04.15)後至系爭商標
申請日前，有持續使用事實。 

 PChome商店街、Yahoo 拍賣、露天拍賣、蝦皮購物網之交易資
料、商品說明及照片、賣家資訊、交易評價、銷售統計表等證據資
料加以比對，其上所載據爭商標之商品型號彼此可以互相勾稽 
 

據爭商標使用日期 (早於系爭商標申請日：2016.02.25) 
• 2015年：05.15、11.13、11.16、11.17、12.12、12.21、

12.28、12.30；2016年：01.04、02.06、02.09等 

 原告因業務往來或其他特殊關係知悉先使用據爭商標存在 

 商標高度近似、商品同一或高度類似、仿襲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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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先使用與搶註 

系爭 

商標權人 張OO 

據爭 

理豐智動化公司 梁OO 

 系爭「自動裝盒機、…、泡殼包
裝機、全自動膠囊充填機」商品 
 

 據爭先使用於貼標機、套標機及
工業用飲料機等商品 
 

 二者均為商品包裝貼標或飲料、
食品加工製造用機械等相關商品 
 

54 

中台評H01040193、 

H01040194，撤銷註冊 

智慧財產法院106行商訴123、 

107行商訴18，駁回 

最高行政法院 108判 511、

512，駁回 



上海理豐 /平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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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6 

理豐
機械
公司 
設立 

87.12.01 

註
冊
商
標 

100.10 

理豐
機械
公司 
廢止 

97.11.30 

到
期
消
滅 

系爭
商標
申請
註冊 

102.07 

理豐智動化有限公司 申請評定人 
94.11.15 103.06.25 

使用未註冊「LEBAL」「理丰LEBAL」商標 

使用未註冊「LEBAL」「理丰LEBAL」商標 

系
爭
商
標
權
人 
張
Ｏ 
離
職 

93.12 

95.12停業 

代表人/親屬關係 

案例事實 (相對先使用) 

雇傭關係 



IP法院見解(1) 

 本款除應具備下列要件外 

(1)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商標、(2)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3)申請人因與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

商標存在、(4)未經他人同意申請註冊 

 前提事實 

必須要有他人先使用之商標，並應以意圖仿襲為本款解釋之中心 

 商標權人作為商標之使用（商標維權使用） 

 除應符合商標法第5條商標使用規定外 

 更應能證明係屬「商業交易過程而使用」以及「需足以使相

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其使用符合一般商業交易習慣」之

要件 

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行商訴字第123號、 107年度行商訴字第18號；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判字第 511、512 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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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豐機械公司87年3月間至94年8 月16日有使用據爭諸

商標於各種貼標機 

• 證明文件：報價單、買賣合約書及出口報單影本等 

• 由出口報單影本所示貨物是使用據爭諸商標，可知其有為行銷

之目的於輸出商品上使用商標。 

 

• 參加人95年11月間至103 年6 月25日有使用據爭諸商標

於貼標機 

• 證明文件：買賣合約書、出口報單及出口貨物 (兩造不爭執) 

• 出口報單影本所示貨物是使用據爭諸商標，為商標使用 

據爭諸商標先使用 

IP法院見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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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豐機械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女兒梁OO係參加人之法定代理人，參加

人前任法定代理人○○○○係○○○之母親；且參加人之網頁於「店家介

紹」記載「理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自1982年成立至今已達20餘年，為套標

機專業製造工廠。為提供更完善服務及擴大服務層面，本公司設計部門不

斷潛心研發…經營品牌：『LEBAL』」， 

• 顯見理豐機械公司與參加人間存在關係企業之關係，理豐

機械公司當有授權同意參加人使用據爭諸商標。 

• 參加人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即自95.11.08起迄至系爭商

標註冊後之103.06.25均持續使用據爭諸商標。 

• 原告本於其與理豐機械公司之僱傭關係及業務關係，自無

諉為不知之理。以「LEBAL」作為商標、指定商品類似，

難謂無仿襲意圖 

理豐機械公司與參加人(理豐自動化有限公司)之關係 

IP法院見解(3) 



原告 

先使用商標，係確認據爭商標在

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已有持續

使用之事實 

法院 

僅須相對於系爭商標在先使用為

已足，不以於國內外先註冊者為

限，亦不限於絕對先使用之商標 

縱有其他商標早於據爭商標併存

註冊或使用，或非申請評定人所

創用或最先使用，均在所不問 

IP法院見解(4) 

理豐機械公司100.10.11廢止登

記 

註冊商標已屆期消滅，據爭諸商

標為公共財，且未移轉他人使用 

參加人並無法人延續關係主張優

先使用據爭諸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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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 

案例3-先使用與搶註 
據爭 

眼鏡；雪鏡；風鏡；眼鏡框； 
……；眼鏡組件；矯正鏡片。 

運動鞋、男女服裝及相關配件、
童裝等 

主張條款30-1-11、12 
中台異字G01060429異議不成立 

先使用及近似情形可以影響類似商品的認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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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7行商訴86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第12款) 
 被告應撤銷第1828929號 

「BIEKE 361 °及圖」商標之註冊 

商標權人葉ＯＯ 異議人：三六一度（福建）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原處分 

• 中台評H00920266雖認據爭商標於鞋類、衣服等商品，於該案系爭請

日90.12.21前有先使用，但該處分已逾10年。 

• 縱於中國大陸廣泛使用與宣傳而具有聲譽，仍應視該商標在我國使用或

被討論情形，始能認定其知名度是否已到達我國 

• 雖於國內市場有經營或贊助運動賽事等情事，然運動用品市場國內外品

牌眾多，競爭激烈，相關事證亦未能呈現國內消費者實際接觸據爭商標

的情形及數量，難認著名。 

第11款 

• 本款以兩商標指定使用商品/服務為同一或類似為構成要件 

• 據爭運動服裝、鞋類等商品 V 系爭眼鏡；雪鏡等商品，前者或係穿著於

人體以保護人體免於天氣與環境的傷害的服裝、或穿著在腳上，提供足

部的保護、保暖的鞋類商品，與後者商品係透過透鏡鏡片之配戴以矯正

視力、保護眼睛或為裝飾用途，兩者功能、用途、原材料、商品性質有

別，非屬類似 

第1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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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法院見解(1) 
系爭商標註冊違反防止搶註條款 

中國大陸國家

質量監督檢驗

檢疫總局 

中國大陸國家

工商行政管理

總局商標評審

委員會 

GOOGLE搜

尋引擎之網

路媒體報導 

1) 據爭商標在中國大陸
先使用有相當知名度 

94.09 

97.02.27 

103-105.07.31 

中國名牌
產品證書 

(異議附件資料) 

爭議裁定書認定據
爭商標為大陸地區
相關公眾知曉享有
較高聲譽 

(訴願附件資料) 

•美國雜誌《跑者世界》推薦
產品 
•「361 °SENSATION 台灣囝仔
設計的跑鞋」報導 
•網球選手謝淑薇參加亞運賽，
穿著標示據爭商標之衣服、
帽子 

(訴願附件資料) 

62 



IP法院見解(2) 

2) 先使用及近似情形可以影響類似商品的認定範圍 

調和商標註冊主義與商標
先使用秩序可能造成的矛
盾，在一定條件及程度上，
為先使用商標保留成為註
冊商標的機會，避免消費
者混淆 

防止商標搶註者攀附先使
用者商譽，掠奪先使用者
商標價值的投入，維護商
標註冊及使用秩序的公平
正義 

①防止搶

註之立法

目的 
交流越頻繁、先使用商標
知名度越大，接觸先使用
商標的消費者就越多，搶
註易造成混淆、掠奪先使
用者商標價值的情形就愈
嚴重 

相關消費者可能認知先使
用者商標會合理跨域經營
的商品，都應該認為屬於
類似商品，以達到避免混
淆誤認及不當掠奪先使用
商標價值的立法目的 

②避免混

淆及不當

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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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運動風氣盛行，運動時所須穿搭的服飾、鞋品乃至如眼鏡

的個人配件，都可能同時受到相關消費者注意而具有相關性。 

•對相關消費者而言，一個在運動鞋具有相當知名度的商標品牌，

進一步跨足經營於服飾、眼鏡及其他個人配件，應是合理可預見

或認知的事情。 

•兩岸民眾互動往來頻繁，接觸大陸地區有知名度品牌的相關消費

者應該不少，對這些相關消費者來說，大陸地區品牌跨地區前來

銷售經營，將經營商品擴及於原本商標使用商品的周邊整體穿搭

商品，應是合理。 

•系爭「眼鏡」等商品，與據爭先使用「運動鞋」商品，應認類似。 

運動鞋 V 眼鏡，商品類似 

IP法院見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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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加人有因地緣關係而搶註系爭商標的意圖 

• 兩造商標之「361 °」「BIEKE 」、「K 」字母設計等均相同 

• 據爭商標原創程度很高；他人剛好想到完全相同商標的機會低 

• 若非事先接觸過而知悉據爭商標，偶然間將該等元素加以組合

而申請註冊商標之可能性極微；仿襲搶註意圖，非常明顯 

• 兩岸民眾往來頻繁，「361 °」商標又在大陸地區有相當知名度

且據爭商標在大陸地區亦註冊指定使用於運動鞋等商品 

• 參加人因地緣關係而接觸知悉據爭商標而有仿襲搶註意圖。 

IP法院見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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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先使用與搶註 

眼鏡；……；矯正鏡片 

中國大陸安踏（中國）有限公司 

運動鞋 

相同之商標權人葉ＯＯ 

系爭 據爭 

援引IP法院107行商訴86 判決意旨 
眼鏡 v 鞋  商品類似 

註冊第01837782號 
G01060557 
異議成立(第12款) 

註冊第0182888號 
G01060428 
異議成立(第1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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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 據爭 

銀、鑽石、項鍊、手鐲、手鍊、戒指、
耳環、墜子、白金、黃金、Ｋ金、Ｋ
白金、珠寶、人造寶石、寶石、袖扣、
領帶夾、錶、手錶、腕錶 

先使用於手錶及戒指商品等 

商標權人：駱ＯＯ 異議人：丹麥商白令ＯＯ公司 

 註冊第01929327號 

 106年12 月21日 

 主張條款30-1-11、12 

 G01070655，異議成立(第12款) 

 商標權人申請商標多有與國外
商標(具知名度)相近情形 

 可見商標權人對國外品牌資訊
瞭如指掌 

 知悉據爭商標存在 

案例5-先使用與搶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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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387226  核駁條款：300113 

汗衫、背心、….、服飾用皮帶、服
飾用手套、鞋子。 

T0404076  核駁條款： 300112 

皮包、錢包、皮夾、……、證件皮
夾、帆布背包、傘 

同一人申請多件商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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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404047  核駁條款：300112 

皮包、錢包、皮夾、……、皮革、
合成皮。 

T0396619  核駁條款：300112 

皮夾、皮包、錢包、背包、……、
半加工皮革 

同一人申請多件商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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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關係 
據爭商標

識別性     

申請商標

創作緣由 

商標相同

或近似高 

仿襲意圖之考量 

爭議文字或圖

樣，是否習知

習見或獨創性 

難想像毫不知

悉；藉由據爭

商標品牌形象

或信譽，企圖

混淆、獲取商

業利益 

何以選擇國

外諸多商標

相同外文或

圖樣之理由 

 

契約、地緣、

業務往來或

其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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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法規 
• 案例探討 
 

肆、商標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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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第68、70、95、96、97條 

•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 

•商標相同或近似、商品/服務同一或類似、有致混淆誤認之虞 

•明知(§70、96Ⅱ；97) 

侵權使用 

•商標法第36條第1項 

•描述性或指定性合理使用、發揮商品/服務功能、善意先使用 

合理使用 

相關法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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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 

• 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
性、用途、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 

• 非作為商標使用者 

描述性合理使用 

• 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 

• 有使用他人商標之必要性：利用他人商標指示他人商品或服務來源，藉此
表示自己所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內容 

• 使用之結果不會造成相關消費者對於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指示性合理使用 

• 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善意使用 

• 相同或近似商標、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 

• 但以原使用之商品/服務為限 

• 商標權人得要求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 

善意先使用 

相關法規(2) 



據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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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7年

度智易字第7號 

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度刑智上易

字第79 號刑事判決  

被告
無罪 

上訴
駁回 

 扣案商品：傳輸線；於傳輸線距離接頭約10 公分處，標示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Vietnam” 

 「Apple」字樣之大小、字體，與前後文字相同，並無特別突出之處， 

 且由其前後整體文義以觀，僅係以一般常用之方法，說明表示該商品

之設計地與製造地等商品本身之說明， 

 非作為商標使用，不受告訴人公司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 



75 圖片來源：TVBS news (https://news.tvbs.com.tw/local/1113786) 

案例2 

https://news.tvbs.com.tw/local/1113786
https://news.tvbs.com.tw/local/1113786
https://news.tvbs.com.tw/local/111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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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事實(註冊情形) 

小南門○○公司 
89年註冊第00910408號 
指定商品：豆花 

寰宇麵食○○公司 
85年註冊第00086392號 
餐廳，冰果店，……，餐飲店。 
86年註冊第00789633號 
便當，飯盒，雜醬麵、……、
麵條 
94年註冊第01137324號 
乾麵，餛飩麵，……，冷凍餛
飩。 

原告 被告 

被告商標僅指定使用於「豆花」商品，

卻基於行銷之目的，以「小南門」文

字圖案提供包含各式餅類、餃類、湯

包、各式飯麵商品及湯品、熱炒菜餚

之商品（下稱系爭商品），逾越其商

標指定使用商品類別，侵害系爭商標 

-----原告主張----- 



77 圖片來源：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8%87%BA%E5%8C%97%E5%BA%9C%E5%9F%8E%E5%B0%8F%E5
%8D%97%E9%96%80 

「小南門」地理名稱 

圖片來源：wenshu的部落格：
https://wenshuh2004.pixnet.net/blog/post/460374365 

• 「小南門」係臺北市延平南路與
愛國西路交會路口圓環處之城門
古蹟重熙門之別稱 

• 現屬地名而代指「小南門」、
「小南門捷運站」周遭一帶 

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商訴字第18號 

臺北府城小南門，又稱重熙門，取其
「盛世興隆，光輝普照」之意，1879
年建立。位於臺北市延平南路與愛國西
路交會路口圓環上，建立之初作為台北
城內通往板橋、中和的孔道，城內連接
小南門街（今延平南路中山堂以南路段，
以北則為撫台街）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7%BA%E5%8C%97%E5%BA%9C%E5%9F%8E%E5%B0%8F%E5%8D%97%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7%BA%E5%8C%97%E5%BA%9C%E5%9F%8E%E5%B0%8F%E5%8D%97%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7%BA%E5%8C%97%E5%BA%9C%E5%9F%8E%E5%B0%8F%E5%8D%97%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7%BA%E5%8C%97%E5%BA%9C%E5%9F%8E%E5%B0%8F%E5%8D%97%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7%BA%E5%8C%97%E5%BA%9C%E5%9F%8E%E5%B0%8F%E5%8D%97%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7%BA%E5%8C%97%E5%BA%9C%E5%9F%8E%E5%B0%8F%E5%8D%97%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7%BA%E5%8C%97%E5%BA%9C%E5%9F%8E%E5%B0%8F%E5%8D%97%E9%96%80
https://wenshuh2004.pixnet.net/blog/post/460374365
https://wenshuh2004.pixnet.net/blog/post/460374365
https://wenshuh2004.pixnet.net/blog/post/460374365
https://wenshuh2004.pixnet.net/blog/post/46037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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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法院見解(1)-107民商訴18 

• 地名是否不具識別性，應考量其與指定使用之具體商品或服務間，

有無表示商品的製造地、生產地，商品或服務的商業來源地，或

服務的提供地等情事，加以判斷。 

• 系爭商標之小南門或其相應之「小南門城」，指定使用於餐廳、

小吃店等服務或便當、乾麵等商品並不具關連性。且整體商標圖

樣經過設計，並於市場上長期使用，予相關消費者深刻印象，有

高度識別性。 

「小南門」地理名稱 

• 系爭商標，無論「城門」圖樣或「小南門」三字，均屬整體商標

之一部分，於判斷是否有混淆誤認之虞時，應合併整體觀之。 

• 難以「小南門」係屬知名地名等理由單獨割裂商標中「小南門」

三字認定其不具識別性。 

是否混淆應以整體圖樣為觀察 



79 

• 系爭商品上係使用408號商標，非僅是小南門圖樣 

• 於各該分店之商標使用情形，均可見408號商標圖樣；部分招牌或

菜單或碗盤上僅標示408 號商標圖樣 

• 搭配使用之「點心世界」或「傳統美食」等文字，僅表明所販售產

品之類型，屬描述性標識，欠缺識別性，消費者自會為408號商標

所吸引 

• 使用408 號商標逾越指定之豆花商品而使用於系爭商品上，則其所

為是否侵害系爭商標權時，應以系爭商標與408 號整體商標為比對

基礎 

被告使用商標之情形 

IP法院見解(2)-107民商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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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為知名之小南門傳統豆花之經營者，就表彰其小吃、餐飲服務係源自

於「小南門」此一 事實，讓相關消費者知道此一餐飲服務，正是知名、

源於小南門附近經營三十年，具有口碑、信譽的被告所經營之店面，符

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 

被告抗辯 

• 被告係以408 號商標作為商標使用，非單純以小南門圖樣作為商標使用 

• 「小南門」雖屬地名，然既非系爭商品或服務之產地，亦非作為商品本

身之說明，自難認此非作為商標之使用，與商標法第36條第1 項第1款所

定要件未合。 

使用行為是否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認定 

• 我國立法於價值選擇上，係優先保護註冊在前之商標而非較為著名之商

標，故本件亦難僅憑被告為知名之小南門傳統豆花之經營者，即認定其

逾越408 號商標指定之豆花商品而使用於系爭商品係「符合商業交易習

慣之誠實信用方法」 

商標法採『先申請註冊原則』 

IP法院見解(3)-107民商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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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news.tvbs.com.tw/life/1161687 

案例3 

https://news.tvbs.com.tw/life/1161687
https://news.tvbs.com.tw/life/116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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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標語使用態樣 

案例事實(1)-系爭使用 

滷鴨舌，滷雞鴨翅膀，
滷雞鴨腿；…等 

據爭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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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事實(2) 
原告 被告 

未經同意，被告許○○在距離不到60
公尺處使用「上海老天祿」（下稱系爭
商標）銷售滷味；被告祿大OO公司(代
表人周OO)在網路平台、實體店面看板
使用系爭商標 

商標法§68①③、69ⅠⅡ；公平法、公
司法、民法等 

被告使用「上海老天祿第二代自創品
牌」、「上海老天祿第二代的店」具有
實質商標使用效果 

被告於店外跑馬燈以碩大字體標示「老
天祿」販售滷鴨舌等產品、使消費者混
淆；攀附據爭商標知名度 

「上海老天祿」創辦歷史；蔡○○ 、紹
○○共同經營協議分家(老天祿食品號；
老天祿食品行易混淆)，故蔡○○以
「上海老天祿」名號對外營業至今、55
年間成立上海老天祿食品有限公司；原
告69年向紹○購買老天祿食品行，並陸
續註冊據爭商標 

被告周OO為蔡OO長子之配偶，經蔡OO
首肯得以「上海老天祿第二代自創品牌」
的名義進行創業。 

「上海老天祿第二代自創品牌」或「上
海老天祿第二代的店」，其意義顯然是
在表彰其經營者的身分；非商標使用 

早於據爭商標72年註冊申請日前，已善意
先使用上開名稱，並販賣糕餅、滷味等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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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 108年度民商訴字第8號民事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度民商上字第11號民事判決 

爭點 

非商標使用抗辯，是否成立 

善意先使用抗辯，是否成立 

案例事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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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法院二審見解(1) 

上訴人(祿大OO公司)具有行銷之目的，將系爭
標語使用於有關之滷味商品，足以使相關消費者
認識其為商標，核其行為為商標法第5條之商標
使用。 

上海老天祿第二代的店 

系爭標語構成商標使用 

實質意義 

連結關係 

商標使用 

文義雖表達商品來源，出自原本「上海老天祿」
經營者之子女輩所創立品牌，然實質意義上，表
明商品之來源與「上海老天祿」經營者存有連結
關係，或使相關消費者產生相關聯想或感覺。 

上開文字之使用，為連結商品與特定之符號標識，
以建立其間之連結關係，具有商標效果、功能；
為實質意義之商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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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識別性之高低與合理使用呈反比關係； 

上訴人使用系爭商標不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信方法： 

本款係以非作為商標使用為要件，使用不能有實質上具有商標使用之效果；

上訴人使用系爭標語構成商標使用。 

 
系爭商標指示提供商品來源： 

最具有識別性之「老天祿」文字，與據爭商標相同，可使相關消費者

聯想或誤認其商品來源有所關聯，並非指示性合理使用與描述性合理

使用「老天祿」文字，屬於據爭商標之排他效力範圍所及。 

直接侵害據爭商標： 

據爭商標為著名商標或創造性商標，上訴人使用系爭商標或系爭標語，攀

附據爭商標之商譽與知名度，顯難以成立合理使用之空間。 

不適用商標法 §36-1-1 合理使用 

IP法院二審見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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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商標法 §36-1-3  善意先使用 

主張善意先使用抗辯者，須證明：  
1 .其使用時間在商標權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  
2 .先使用之主觀心態須為善意，不知他人商標權存在，且無不正競爭目的  
3 .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上海老天祿公司營業事項未包含滷味商品  
營業事項：糕餅糖果及其他食品；各種罐頭、食品、禮品等  
無先使用上海老天祿商標於滷味商品  
上訴人無從憑「上海老天祿」商標，進而抗辯對於滷味商品為
善意先使用  

善意先使用為不侵權之抗辯事由而非權利  
抗辯係依附於善意先使用人始於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善意，
且持續使用事實而存在，先使用事實與其原事業之經營不可分
離，非屬可獨立授權之標的；上海老天祿公司仍無法經由授權
方式，使上訴人享有善意先使用之法律上利益  

IP法院二審見解(3) 



案例4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959621 

抽獎活動 v 商標合理使用 

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
字第2423號  

香 奈 兒 敗 訴  
商標法§68-70；公平法、民
法等 

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
民商上字第12號  

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
民商訴字第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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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959621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959621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95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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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事實 
原告 被告 

被告舉辦「時尚周年慶抽經典香奈兒」
之抽獎活動（下稱系爭活動）在其全國
所營分店之廣告看板、旗幟、布條、貼
紙、立牌、懸掛式看板、商品型錄及公
司網頁、臉書粉絲團上 

其出於招攬客戶、刺激相關消費者消費
意願、獲取商業利潤等目的，於系爭活
動期間，大量使用系爭商標行為，屬促
進商品或服務銷售所為之無償贈品贈送
等促銷行為，屬商標使用。 

目的是對於購買該等正本產品之用途說明，
單純傳達「寶雅舉辦30週年慶活動，購
物滿400 元即可獲得一張抽獎券，有機會
抽中香奈兒之正版商品」的事實 

該等設置佈置物之目的與方法，僅係用以
表示商品有關之說明，非商標使用；屬於
「指示性合理使用」； 有「權利耗盡理
論」之適用 

整體觀之，皆明確且明顯標註「寶雅
POYA時尚週年慶」、「POYA 30th 時
尚週年慶」等字樣，並佐以立集抽經典
Chanel」等文字以及該贈品之實際價格，
使消費者明確認知系爭活動係提供香奈
兒正版產品作為抽獎禮物 

並無冒用香奈兒商標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
或掠奪香奈兒商譽等不正競爭之意思 

未經其同意、授權，基於行銷目的，大
量使用與系爭商標(香奈兒；CHANEL；
雙C 圖；香奈兒香水瓶圖) 相同商標、圖
樣、產品照片 

系爭商標佔滿系爭活動行銷物件之絕大篇
幅，已逾告知相關消費者系爭活動內容含
有上訴人商品之合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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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爭點 

是否構成「商標使用」 

  是否屬「指示性合理使用」 

是否適用「權利耗盡理論」 

系爭活動： 
慶祝30週年慶舉辦「時尚周年慶抽

經典香奈兒」抽獎活動 
(贈品/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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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確實及明顯標註被告商標「POYA」、「寶雅」；於標示「寶

雅POYA時尚週年慶」、「POYA 30th 時尚週年慶」等字樣後，

方佐以「立集抽經典Chanel」等文字以及系爭贈品照片 

各廣告看板應整體觀察 

• 使用系爭商標之實質內涵，是為使消費者認識系爭贈品之來源，

並非將系爭商標用以辨識被告所販賣之其他商品來源來自原告 

• 消費者自系爭活動之廣告內容可清楚知悉被告所販賣者為其自身

商品，與原告並無關係；系爭活動廣告商品上的系爭商標之標示，

應認符合商業交易習慣的誠實信用方法，屬商標合理使用。 

指示性合理使用 

IP法院一審見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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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就系爭活動整體行為進行觀察，不能僅以單一的立牌或宣傳品之版

面大小去解釋 

• 消費者到被告店內並不會只特定或片面的去看廣告或是宣傳品，而忽

略其他清楚之「寶雅POYA時尚週年慶」、「POYA 30th 時尚週年慶」

等字樣，僅注目在「香奈兒」、「Chanel」等文字 

原告稱香奈兒與寶雅文字商標大小不成比例  

• 系爭商標之標示，係告知系爭活動有辦理系爭贈品之抽獎，相關消費

者就系爭贈品來源係來自原告並無誤認之虞；而被告係販賣其自身商

品，亦不會產生與原告有關之混淆誤認。 

• 被告並非將系爭商標作為商標使用以指示其本身商品或服務來源，相

關消費者於購買時所認知被告商品之來源為「寶雅」、「POYA」商

標，而非系爭商標，不會發生混淆誤認之虞。 

無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IP法院一審見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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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使用之要件 

• 系爭活動在於促銷被上訴人商品 

• 被上訴人商品未標示系爭商標 

被上訴人未使用系爭商標 

• 相關消費者認知被上訴人之寶雅生活館舉辦系爭活動 

• 系爭活動或系爭行為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信方法 

系爭商標作為說明系爭活動贈品之來源；被上訴人並無意圖影射

或攀附系爭商標之商譽 

• 被上訴人非利用系爭商標作為指示商品來源 

審酌其目的與方法，僅用以表示系爭贈品之相關說明，不具有商

標使用之意圖者，屬交易之通常使用，非商標法所稱之商標使用 

系爭活動或系爭行為屬交易習慣之誠信方法 (商標法§36-1-1) 

IP法院二審見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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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附有註冊商標之商品，由商標權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國內外市

場上交易流通，商標權人不得就該商品主張商標權(商標法§36Ⅱ) 

• 商品購買人得自由處分商品，此稱權利耗盡原則或首次銷售原則 

• 被上訴人為舉辦系爭活動，派員至百貨公司之上訴人專櫃，購入

上訴人之商品後，以實品、實物拍攝照片方式作為系爭活動之中

獎贈品說明，且適當附加系爭商標於相關佈置物，並無使商品流

通於市場後，發生變質、受損或有其他不正當事由。 

被上訴人行為適用權利耗盡原則 

上訴人不得就附有系爭商標之贈品，主張商標權 

IP法院二審見解(2) 



95 圖片來源：https://drugs.olc.tw/drugs/view/549293b2-
cda0-4648-9cca-1cffd38a10d1 

指定商品：西藥劑 

註冊第01519170 號 

案例5 

https://drugs.olc.tw/drugs/view/549293b2-cda0-4648-9cca-1cffd38a10d1
https://drugs.olc.tw/drugs/view/549293b2-cda0-4648-9cca-1cffd38a10d1
https://drugs.olc.tw/drugs/view/549293b2-cda0-4648-9cca-1cffd38a10d1
https://drugs.olc.tw/drugs/view/549293b2-cda0-4648-9cca-1cffd38a10d1
https://drugs.olc.tw/drugs/view/549293b2-cda0-4648-9cca-1cffd38a10d1
https://drugs.olc.tw/drugs/view/549293b2-cda0-4648-9cca-1cffd38a10d1
https://drugs.olc.tw/drugs/view/549293b2-cda0-4648-9cca-1cffd38a10d1
https://drugs.olc.tw/drugs/view/549293b2-cda0-4648-9cca-1cffd38a10d1
https://drugs.olc.tw/drugs/view/549293b2-cda0-4648-9cca-1cffd38a10d1
https://drugs.olc.tw/drugs/view/549293b2-cda0-4648-9cca-1cffd38a10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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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製藥 

中文仿單 

商標權人瑞士商
諾華公司 

台灣諾華(股)公司 

原裝每盒30顆 

被告公司 

拆裝分裝 

每盒150顆 

包裝不同 

包裝盒印製諾華公司
名義、附上商標、重
製仿單、商品條碼等 

進口 

委託 

購買 

案例事實 

委託不知情廠商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法務部調查局 

屏東地檢提起公訴 

屏東地院 (106智訴3) 

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
法§216、220、210) 

藥事法(§86Ⅰ)、沒收(物、
所得) 

智慧財產法院107刑智上
44刑事判決，上訴駁回 

商標權
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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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耗盡原則 非法販賣侵害商標權商品罪 

IP法院上訴審(1)-107刑智上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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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法院上訴審(2)-107刑智上44 

• 被告○○○將購自台灣諾華公司原包裝之藥物，予以

拆裝後再分裝成與原包裝不同之包裝，並委託不知情

廠商印製諾華公司名義包裝盒及附上諾華公司商標 

• 足使相關消費者誤認係諾華公司原包裝藥物，致生混

淆誤認之虞，自無商標權耗盡之適用。 

• 被告辯護人稱諾華公司商標權已經耗盡云云，不可採。 

本件無商標權耗盡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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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訴訟 

• 被控侵權商標如

何實際被使用是

關鍵所在 

• 實際使用時，如

與其註冊登記之

內容不一致，即

必須以實際使用

是否構成近似始

合乎法律要件的

判斷 
(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5年度民商訴字第38號) 

 

合理使用 

•僅為非侵權之抗

辯事由而非權利  

•應符合商業交易習

慣之誠信方法 

•應無致消費者產生

混淆誤認之虞 

司法判斷 

•是否有致消費者產

生混淆誤認之虞而

侵害他人商標權 

•或是否符合合理使

用等情 

•由法院參酌權利人

主張、使用人主觀

意思及消費者的客

觀認知等事證加以

判定 

商標侵權 v 合理使用 



感 謝，並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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